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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5－04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与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寿置业”）（作为普

通合伙人）签订补充协议，以进一步增加本公司对国寿启航壹期（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人民

币 50亿元。

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本公司拟增加认缴出资额的合伙企业将重点

对中国一线及强二线城市的不动产项目进行股权及符合法律法规及监

管政策要求的配套投资。不动产核心资产具备低风险、抗通胀的特性，

与保险资金长久期及追求稳定回报的特点高度匹配。相关交易属于本公

司正常业务范围，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

1经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与国寿置业于 2020 年 11 月

20日签署《国寿启航壹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共同成立合伙企

业；经本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与国寿置业于 2024 年 6 月

6 日签署补充协议，向合伙企业增加认缴出资人民币 49 亿元。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8 月

26 日及 2024 年 4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告》（临 2020-050）、《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临 2021-042）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4-018）。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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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与国寿置业（作

为普通合伙人）签订补充协议，以进一步增加本公司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

资额人民币 50 亿元。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国寿资本”）为合伙企业的

管理人（“管理人”）。

（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原因

本公司拟增加认缴出资额的合伙企业将重点对中国一线及强二线城市

的不动产项目进行股权及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要求的配套投资。不动

产核心资产具备低风险、抗通胀的特性，与保险资金长久期及追求稳定回

报的特点高度匹配。合伙企业已将前期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投资北京星泰通

港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公司”），并持有项目公司 49.895%的股权。项目公

司主要负责颐堤港二期项目的开发及运营。

颐堤港二期项目目前处于在建阶段，总建筑面积约 56.5 万平米，经营

建筑面积约 39.6 万平米，拟建设为旗舰级商业综合体，包含国际超甲级办

公楼、开放式街区商业、阶梯式商业，以及高端商务酒店，计划于 2026 年

至 2028 年陆续开业。目前，合伙企业已就颐堤港二期项目出资约人民币 32

亿元。为确保颐堤港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平稳推进，合伙企业拟募集

额外资金以向项目公司追加投资。本次增资中，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

将用于向项目公司增资或发放股东借款，以满足颐堤港二期项目的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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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剩余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7 亿元将用于管理人不时确定的符合合伙协

议中所约定的投资方向及要求的其他项目。管理人正在一线城市市场化租

赁住房、核心区域综合体等领域积极开展项目拓展，以获取在中长期可贡

献稳健收益的优质资产，提升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表现。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17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及 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启航基金第

二次扩募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 年 12 月 18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启航基金第二次扩募相关事项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与国寿置业签署补充协议。关联董事蔡希良先生、利明光先生、

王军辉先生、胡锦女士、胡容先生及牛凯龙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四）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五）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六）累计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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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寿资本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国

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寿置业为国寿资本的全资

子公司。国寿置业、国寿资本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国寿置业的基本情况

国寿置业为成立于 2017 年 8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寿资本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3112，

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 号 B 座 10 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330206MA2931286G，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杨宇，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资产管理。国寿置业定位于国寿

资本内部的普通合伙人，用于发起设立相关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国寿置

业资信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寿置业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1,092.1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91.65 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5.14 万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国寿置业未经审计总资

产为人民币 1,637.2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635.69 万元，2025 年上半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6.68 万元。

2.国寿资本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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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资本为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集团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路 5号院 1

号楼 3层 301B 室，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号 B座 10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100022725R，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法

定代表人为杨宇，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国寿资本于 2016 年 9

月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并于 2017 年 6 月满

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股权及不动

产投资管理机构的资格要求。国寿资本资信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寿资本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8.37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7.20 亿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31 亿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1.71 亿元。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国寿资本公司未经审

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9.25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23 亿元，2025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3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3 亿元。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订约方

1.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寿置业

2.有限合伙人：本公司

（二）出资额

根据补充协议，本公司将向合伙企业增加认缴出资人民币 50 亿元。在

本次增资后，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 139.01 亿元增至

人民币 189.01 亿元，其中，本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由人民币 139 亿元增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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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89 亿元，国寿置业的认缴出资额保持人民币 100 万元不变。上述本

公司的新增认缴出资额由本公司根据其资产配置需求而定，并将由本公司

以内部资源拨付。

除上文所述者外，合伙协议的其他条款并无重大变动。

四、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拟增加认缴出资额的合伙企业将重点对中国一线及强二线城市

的不动产项目进行股权及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要求的配套投资。不动

产核心资产具备低风险、抗通胀的特性，与保险资金长久期及追求稳定回

报的特点高度匹配。相关交易属于本公司正常业务范围，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8 日


